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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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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24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

《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

桥梁设计规范》 的公告

现批准 《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规范》 为行业标

准，编号为 CJJ 242 - 20 1 6 ，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。 其中 ，

第 3 . O. 9, 3. O. 1 2 条为强制性条文， 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同建筑工业出版杜出版

发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16 年 8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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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( 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

规范制订、修订计划 〉 的通知 )) (建标 [2009 J 88 号) 的要求 ，

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.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吸取有关科研

成果， 参考同外先进标准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编制了本

规范 。

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:1.总则; 2. 术语和符号; 3 . 基

本规定; 4. 作用; 5 . 结构变形与动力性能要求; 6 . 结构设计与

构造要求 。

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 FB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
释，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(集团)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

术内容的解释。 执行过程巾，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至上海市政工

程设计研究总院(集团)有限公司(地址:上海市杨浦区巾山北

二N各 901 号，邮编 : 200092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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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提高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水平，做到安

全可靠、适用耐久、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与环境协调，制定本

规范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城市道路与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

120km/h 的钢轮钢轨系统城市轨道交通合建桥梁的设计。

1. O. 3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的设计应符合节约资源、

环保节能、防灾救灾的要求。

1. O. 4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

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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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符号

2. 1 术语

2.1.1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, mass transit 

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，包括地

铁、轻轨、单轨、有轨电车、磁浮、自动导向轨道、市'域快边轨

道系统。

2. 1. 2 设计基准期 d巳sign period 

在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时，为确定可变作用及与时间有关的

材料性能等取值而选用的时间参数。

2. 1. 3 设计使用年限 design working liJe 

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目的使

用的年限 。

2.1.4 极限状态 limi t state 

整体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

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时，此特定状态、为该功能的极限

状态 。

2. 1. 5 作用 act lon 

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 (直接作用 ) 和引起结构外

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(间接作用) 。

2. 1. 6 永久作用 permanent action 

在结构使用期间，其量值不随时间而变化，或其变化值与平

均值比较可忽略不计的作用 。

2. 1. 7 可变作用 variable act ion 

在结构使用期间，其量值随时间变化， 且其变化值与平均值

比较不可忽略的作用 。

2. 1. 8 偶然作用 accidental ac 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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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结构使用期间出现的概率很小，一旦出现，其值很大且持

续时'间很短的作用 。

2.1.9 安全等级 safety class 

为使结构具有合理的安全性，根据T.程结构破坏所产生后果

的严重程度而划分的设计等级。

2. 1. 10 工后沉降 post-cons truction sett lement 

基础设施竣工铀市L开始以后产生的沉降量。

2. 1. 11 列车竖向动力 vertica l dynamic force of tra in 

列车运行时产生的竖向动力作用。

2. 1. 12 列车离心力 centrif ugal force of train 

列车运行在曲线上产生的倾向曲线外侧的水平力 。

2. 1. 13 列车牵引力 tracti ve force of train 

列车启动时，对建筑物产生的与运行行e方向相反的水平力 。

2. 1. 14 罗功列IJ 车制动力 bl】刀ra此k仨Uωl口川n鸣1

列车制动时，对建筑物产生的与运行方向相同的水平力 。

2. 1. 15 列车横向摇摆力 la teral sway force of tra in 

列车运行时对钢轨产生的横向水平力 。

2. 1. 16 元缝线路 seamless track , continuously welded rail track 

钢轨连续焊接或胶结超过两个伸缩区长度的轨道。

2. 1. 17 伸缩力 longitudinal force due to temperature variation 

因温度变化，桥梁与长钢轨纵向相对位移而产生的纵向力 。

2. 1. 18 挠曲力 longitudinal force due to defl ection of the structure 

在列车荷载作用下，桥梁挠 1"'1引起的桥梁与长钢轨相对位移

而产生的纵向力 。

2. 1. 19 断轨力 brea king {orce of continuously welded rai l. 
因长钢轨折断，引起桥梁与长钢轨相对位移而产生的纵

向力 。

2. 1. 20 无缝线路纵向水平力 longitudinal force due to contin 

uously welded rail 

伸缩力、挠曲力、断轨力的总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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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1. 21 车桥稠合振动动力 H向应 vehicle-bridge coupling dy-

na口llC response 

列车过桥时，车桥动力作用的相互影响 。

2. 1. 22 轮重减载率 rate of wheel load reduction 

车辆运营时，轮对中单侧车轮轮重减载量与左右侧车轮平均

轮重之比 。

2. 1. 23 脱轨系数 coefficient of derailment 

车辆运营时，作用于轮对中单侧车轮上的横向力和垂向力的

比值 。

2. 1. 24 斯佩林指标 sperling index 

一种用来评定车辆运行平稳性的指标。

2.2 符 号

amax 一一桥面振动加速度;

αy 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;

az 一一车体竖向振动加速度;

c-一离心力系数;

f 拱的矢高;

f， 一一主梁横向一阶自振频率;

fv 一一主梁竖向一阶自振频率 ;

K 桥墩、台顶最小纵向水平线刚度;

L 一一加载长度或桥梁跨径;

Lu 单孔跨径;

P 作用单侧车轮上的垂向力;

P 一一轮对左右轮平均轮重;

Q一一作用单侧车轮上的横向力;

R 一一曲线半径;

V一一设计行车速度;

W一一斯佩林指标;

y。 一-结构重要性系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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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一一桥墩顶面处顺桥向和横桥向水平位移;

t::.P 一一轮对中单侧车轮轮重减载量 ;

1 + μ 一一动力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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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、

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要求 ; 应根据

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的功能、 等级、通行能力、多种交通方式的

关系等，结合水文、地质、通航、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设计。 分

期实施时，应保留远期发展余地 。

3.0.2 桥梁应根据工程建设条件、技术复杂程度和施工与运营

管理模式， 以及当地工程建设经验，进行工程安全风险评估， 制

定风险管控措施， 实施风险源监测，确保合建桥梁施工和运营

安全 。

3.0.3 桥梁纵轴线宜与洪水主流流向正交。 对通航河流上的桥

梁，墩台沿水流方向的轴线应与最高通航水位时的主流方向一

致。当斜交角大于 50时， 宜增加通航孔净宽 。

3.0.4 当桥梁跨越排洪河流时， 应按百年一遇洪水频率标准进

行设计，开二应按三百年一遇洪水频率标准进行安全检算。

3.0.5 当桥梁跨越铁路或道路时，桥梁孔径及桥下净空应满足

国家现行规范要求，同时应预留施工误差值、结构变形值、沉降

值和铁路抬道量或道路路面翻修高度 。

3.0.6 通航内河轮船桥梁的通航水位和桥梁净空应科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内河通航标准 )) GB 50 1 39 的规定 。 通航海轮桥梁的通

航水位和桥梁净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

准)) JTJ 3 11 的规定 。 不通航河流桥下净空应根据设计洪水位，

擎水和浪高或最高流冰面确定。 当在河流中形成流冰阻塞的危险

或有流放木枝、漂流物通行时，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。

3.0.7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常用结构布置方式可分为

下罗IJ 四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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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共梁双层;

2 共梁单层 ;

3 分梁共墩 ;

4 分梁分墩共基础 。

3.0.8 桥梁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阶段应作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;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应作相应的环境保护

设计。

3.0.9 桥梁结构的设计基准期应为 100 年。

3.0.10 桥梁结构设计'使用年限应为 1 00 年 。

3.0.11 对同时承受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荷载作用的结构，应按

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的规定，进行承载

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，并应同时满足构造和工

艺方面的要求 。

3. 0.12 当桥梁按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，构件的承

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采用下式:

γ。S 运 R (3.0.12-1) 

当采用预应力超静定结构时，应采用下式:

γ，， 5 + 叭，鸟， 三三 R (3.0.12-2) 

R 按下式计算:

R=R(jd ,ad ) (3.0.12-3) 

式中 :γu 一一结构重要性系数，取1. 1; 抗震设计时重要性系数

取1. 0 ; 

S 一一作用(或荷载)效应(其中汽车荷载和列车荷载应

计入冲击力)的组合设计值;

γp 一一预应力分项系数，当预应力效应对结构有利时，取

γl' = 1. 0; 对结构不利时，取 γp = 1. 2; 

5p 一一预应力(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)引起的次效应;

R一一构件承载力设计值;

R ( . ) 一一构件承载力函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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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 一一材料强度设计值;

ad 一一几何参数设计值。

3. 0.13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轨道桥面宜采用元昨

道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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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作用

4.1 作用分类、 代表值和作用效应组合

4. 1. 1 作用分为永久作用 、 可变作用和偶然作用，应符合表

4. 1. 1 的规定。

表 4. J . I 作用分类

编号 作用分类 作月1名称

i 结构自重

2 附属设备和附属建筑自重

3 预加力

4 永久作用 士的重力及土侧压力

5 混凝土收缩及徐变作用

6 基础变位作用

7 静水压力及浮力

8 汽车竖向静活钱

9 汽车竖向动力作用

10 汽车离心力

11 汽车引起的土侧ffi力

12 汽车市11动力

13 列车竖向静活载
可变作用

1;1 列车竖向动力作用

15 列车离心力

16 列车引起的土侧压力

17 列车制动力或牵引力

18 元缝线路纵向水平力(伸缩力和l挠 I Il I 力)

19 列车横向摇摆力

9 



续表 4. 1. ] 

编号 作用分类 作用名称

20 人得荷载

21 疲劳而I载

22 )XL.(iif载

23 流水压力
可变作用

24 冰压力

25 波浪力

26 温度 (均匀温度和梯度温度)作用

27 支周:摩阻力

28 无缝线路断轨力

29 船舶或汽车撞击力
í~I ý'!'\ftJFj 

30 漂流物的撞击作用

31 脱轨力

32 地震作用 地震力

注 1 同一根钢轨作用于墩台顶的断轨力与í'i l缩力、挠耐力不作叠加 。

2 汽车竖向i静活载指不ì-j 竖 |古) r9J力作用的汽车竖向荷载.列车竖向静活载指

不计竖向动力作用的列车竖 r:I) {， ;f载 。

3 汽车、列车的竖向动力作用自/l 冲击力 。

4. 1. 2 当同时承受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荷载的桥梁结构按承载

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，应采用下列专利1作用效应组合 :

1 基本组合为永久作用设计值效应与可变作用设计值效应

的组合，其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:

γO S ，，，I = y ,) [ ~ YCi SCik + YQl SQvk 十 YQl SQlk + 功r 三= YQj SQjk ] 

(4. 1. 2-1) 

或

γ'O S lJd γ。 ( ~ S(;id + SQ叽j + SQ'd 十 <pc 2j Sω) 
j=2 

(4 . 1. 2•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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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 511d 一一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组合设

计值;

γ。 一二结构重要性系数，取 1. 1; 对于现浇结构， YO 取值

应提高 10% ;

比 一-第 1 个永久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，应按表 4. 1. 2 的

规定采用;

Sω 、 5c;C! 第 1 个永久作用效应的标准值和设计值;

YQI 一一活载效应(汽车荷载效应与列车荷载效应，均含

冲击力、离心力，列车荷载还包含横向摇摆力、

无缝线路伸缩力和挠由力)的分项系数，除汽车

车辆荷载分项系数取 γQl = 1.8 外，取 γQl = 1. 4; 

当某个可变作用在效应组合中其值超过活载效应

时，则该作用取代活载，其分项系数应采用活载

的分项系数;对专为承受某作用而设置的结构或

装置，设计时该作用的分项系数取与活载同值;

计算人行道板和人行道栏杆的局部荷载，其分项

系数也与活载取同值;

5Qvk , 5Q、吐 一一汽车荷载效应(含汽车冲击力、离心力)的标准
值和设计值;

5Q， k 、 5Q，d 一一列车荷载效应(含列车冲击力、离心力、横向摇

摆力、无缝线路伸缩力和挠国1 力 ) 的标准值和设

计值;

YCV 一一在作用效应组合中除活载效应、风荷载外的其他

第 1 个可变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，取 yω 1. 4 , 

但风荷载的分项系数取 Ycv = 1. 1; 

5CVk 、 5CVd 在作用效应组合中除活载效应外的其他第 1 个可
变作用效应的标准值和|设计值;设计弯桥时，当

制动力(或牵引力)与离心力同时参与组合时，

制动力(或牵引力)的标准值或设计值按 70 %

取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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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 一一在作用效应组合中除活载效应外的其他可变作用

效应的组合系数，取协 = 0. 75 0 

2 偶然组合为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可变作用某种代表值

效应、一种偶然作用标准值效应的组合。 偶然作用的效应分项系

数应取 1.0。与偶然作用同时出现的可变作用，可根据观测资料

和工程经验取用适当的代表值。

表 4. 1. 2 永久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

永久作用效应分项系数

编号 作用类别 对结构的承载
对结构的承载能力不利时

能力有利时

混凝土和污工结构重力
1. 2 

(包括结构附加重力)
l 1. 0 

钢结构重力 1. 1 (采用钢桥面饭时)

(包括结构附加重力) ]. 2 (采用混凝土桥面板时)

2 预1m力 1. 2 1. 0 

3 士的重力 1. 2 1. 0 

4 混凝土的收缩及徐变作用 1. 0 1. 0 

5 土侧月二力 1. 4 1. 0 

6 水的浮力 1. 0 1. 0 

基础变 混凝土和均工结构 。.5 O. 5 
7 

位作用 钢结构 1. 0 1. 0 

3 作用地震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桥

梁抗震设计规范 >> CJ] 1 66 的有关规定计算 。

4. 1. 3 当同时承受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荷载的结构按正常使用

极限状态设计时，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，采用下列两种作用效

应组合:

1 作用短期效应组合为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可变作用频

遇值效应的组合，其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式要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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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叫= .L: 5(;ik + 艺 cþlj 5 Qik (4 . 1. 3-1) 
i = 1 j = 1 

式中: 乌 一一作用短期效应组合设计值;

如 一一第 j 个可变作用效应的频遇值系数，应按本规

范表 4. 1. 4 的规定采用;

cþJj 5 Qi k 一一第 j 个可变作用效应的频遇值。活载频遇值效

应不计冲击力 。

2 作用长期效应组合为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可变作用准

永久值效应的组合，其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式要求:

5'd = .L: 5Gik + 艺 白j 5 Qik (4. 1. 3-2) 
i = 1 j = 1 

式中: 5'd 一-作用长期效应组合设计值;

如j-一第 j 个可变作用效应的准永久值系数，应按本规

范表 4. 1. 4 的规定采用;

CÞzj 5 Qik 第 j 个可变作用效应的准永久值，活载准永久值

效应不计冲击力 。

4. 1. 4 当同时承受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荷载的结构按极限状态

方法设计时， 可变作用效应的频遇值系数、准永久值系数应按表

4. 1. 4 的规定采用 。

表 4. 1. 4 可变作用效应的频遇值系数、准永久值系数

可变作用 )Jýj巡值系数 准永久值系数

活载(包括汽车荷裁和列车荷裁) o. 7 0. 4 

人群荷载 1. 0 0. 4 

风荷载 o. 75 O. 75 

温度梯度作用 O. 8 0. 8 

无缝线路伸缩力和挠由力 0. 8 0. 8 

列车横向摇摆力 O. 7 O. 4 

其他作用 1. 0 1. 0 

4. 1. 5 当合建桥梁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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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作用效应组合时，对实际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或同时参与组

合概率很小的作用，应按表 4. 1. 5 规定不计入其作用效应的

组合。

表 4. 1. 5 可变作用不同时组合表

作用名称 不与该作用同时参与组合的作H J

汽车 lljlJ -，9J )J 支座摩阻力

列车和l动力或牵引力 支座降1[[力

流*1 巨 jJ 冰lli.JJ ‘波浪力

冰11':力 流水j下，力、波浪力

波浪力 流水j平 JJ 、冰压力

支j主)'j~ llll力 汽车制动力.列车制动力或>.'Í~ ':J I 力

4.2 永久作用

4.2.1 结构自重 、 预加力 、 土的重力和l土侧压力 、 泪凝土收缩

及徐变作用、基础变位作用、静水压力及浮力应按现行行业标准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的规定计算。

4.2.2 附属设备和附属建筑自重包括轨道结构、拦板、电缆支

架、 附加管道、卢屏障 、 接触网及立柱、检查维护设备等，并应

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。

4.3 可变作用

4.3.1 桥梁的可变作用，除本规范第 4. 3 节规定的汽车、列车

及轨道线路相关作用外，均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

范 )) CJJ 11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4.3.2 列车竖向静活载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:

1 列车竖向静活载应按实际运营列车的设计轴重 、 轴距及

列车编组确定 。

2 单线和双线的列车活载应按 100%计算 。

3 多于两线的列车活载应按下列最不利情况确定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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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两条线路在最不利位置承受列车活载， 其余线路不承

受列车活载 ;

2 ) 所有线路在最不利位置承受 75%的活载。

4 影响线加载时，活载图式不可任意截取， 影响线异符号

区段，制l重应按空载轴重叶。

4.3.3 钢桥、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、巧工拱桥等上部

构造和盆式橡胶支座、钢支座及钢筋?昆凝土柱式墩台，应计算汽

车和列车荷载的竖向动力放大作用 。

汽车和列车荷载共同作用时， 宜采用同一动力放大系数(l

+μ) ，支座的动力放大系数与相应的桥跨结构相同 。 动力放大

系数应按汽车和列车荷载分别计算并取较大值。

1 汽车荷载竖向动力放大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:

当 Iv< 1. 5 Hz 时， 1十μ= ]. 05 

当 1. 5Hz::::;;;J 、『ζ14Hz 时， 1+μ= 1 + 0. 17671n Iv一0 . 0 1 5 7

、~ Iv> 14 Hz 时 ， 1 +μ= 1. 45 

式巾 : fv一-结构竖向基频 ( Hz) 。

(4. 3. 3-1) 

2 列车荷载竖向动力放大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] )简支或连续的钢桥跨结构和钢墩台 :

22. 4 
1 + μ = 1 十一一一

r ~ ' 40 + L 

2 ) 钢与钢筋混凝土根的组合梁:

17. 6 
1 十 μ = 1 + 一一一一

r ~'40 十 L

( 1[ . 3. 3-2) 

(4. 3. 3-3) . 

3 ) 钢筋7昆凝土、?昆凝土 、 石砌的桥跨结构及刚架桥，其

顶上填土厚度 h二三1m (从轨底算起)时， 不计竖向动

力作用。当 h<lm 时:

f 4. 8 \ 
1 + μ = 1 + α l 一一~ l

俨 飞 30 + LJ

α =4 (l - h) ::::;;; 2 

(4 . 3. 3-4) 

(4 . 3. 3-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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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 L -一-除承受局部活载杆件为影响线加载长度外，其余均

为桥梁跨径 (m) 。

4) 空腹式钢筋混凝土拱桥的拱圈和拱肋 :

12 1" O. 4L \ 
1 + μ = 1 + ， ~ ;'"' ， . r 1 十 1 (4.3.3-6) r- . , 100+ ). 飞 f } 

式中 : L -一一拱桥的跨径 (m) ; 

A →一计算桥跨结构的主要杆件时为计算跨径 (m) ;对只

承受局部活载的杆件，则按其计算图式为一个或数

个节间的长度 (m) ; 

j 二一拱的矢高 (m) 。

4.3.4 曲线桥梁应计算汽车和列车荷载引起的离心力，列车引

起的离心力应作用于轨顶以上车辆重心处，汽车引起的离心力应

作用于桥面以上1. 2m 处 。 其值为竖向静活载乘以离心力系数

c , c 值应按下式计算:

c = _j乙
127R 

(4.3 . 4) 

式中 :V一一设计行车速度 Ckm/ h) ; 
R-I I~线半径 (m) 。

4.3.5 汽车和列车制动力或牵引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和分配:

16 

1 汽车荷载制动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) 汽车制动力应按同向行驶的汽车荷载(不计冲击力)

计算，并应按规定进行纵向折减。

2 ) 一个设计车道上的汽车荷载制动力应按车道竖向静活

载的 10%计算，但城 A 级汽车荷载制动力不得小于

165kN; 城-B 级汽车荷载制动力不得小于 90kN 。

3 ) 同向行驶双车道的汽车荷载制动应按一个设计车道制

动力的两倍计算;同向行驶三车道应按一个设计车道

的 2 . 34 倍计算;同向行驶四车道应按一个设计车道的

2. 68 倍计算 。

4 ) 当计算得到的汽车荷载制动力大于 900kN 时，应按



900kN 取用 。

如制动力应作用在桥面以上 1. 2m 处 。 当计算墩台时，

制动力可移至支座按中心或支座底座面上 ; 当计算刚

构桥、拱桥时，制动力可移至桥面上，但可不计由此

产生的竖向力和力矩 。

2 列车荷载制i;JJ力或牵引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) 单线桥梁制动力或牵引力应按列车竖向静活载的 1 5 %

计算 ; 当与离心力或列车竖向动力作用同时计算时 ，

制动力或牵引力应按列车竖向静活载的 1 0%计算;

2 ) 区间双线桥梁应采用一线的制动力或牵引力;

3 ) 三线及以上的桥梁应采用两线的制动力或牵引力 ;

4 ) 高架车站及与车站相邻两侧 100m 范罔内的区间双线

桥梁应采用两线的制动力或牵引力 ， 每线制动力或牵

引力应按列车竖向静活载的 10%计算 ;

5 ) 制动力或牵引力应作用在轨顶以上车辆重心处。当计

算墩台时，制动力或牵引力可移至支座中心处; 当计

算刚架桥时，制动力或牵引力可移至横杆中线处，均

可不计由此产生的竖向力和力矩。

3 对设有固定支座、活动支座的刚性墩台传递的制动力，

应按表 4. 3. 5 的规定采用 。

表 4.3.5 冈IJ性墩台各种支座传递的制动力或牵引力

桥梁}敦台及支座类型 应计的制动力

|刮定支座 T 1 

简支梁桥乎? 盆式橡胶活动文座 O. 30T 1 

钢活动支座 O. 25T 1 

两个同定支座 丁z

一个固定支座 ， 一个活动支座 T 1 ( 固定支座 ) 、 O . 3 T; (盆式橡胶

简支梁桥墩 f;lj 动支座)、 0.25 1￥ (钢活动支座)

两个岔式橡胶活动支座 。. 30T2

两个钢活动支座 O. 25T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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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 3. 5 

桥梁墩fT及支座类!l9. 应 i十的 :tiJ动力

固定支庞 丁、3

连续梁桥墩 盆式橡胶活动支座 O.30Tõ 

钢活动支Æ O. 25 T3 

注 ， j 表中符号说明 :

T，→-1m载氏度为计算跨径时的制动力或牵引力;

Tz-一切l载 1'<:度为相邻两跨 ìH1跨径之丰111!>t (I<] ilJil动力或牵引力 ;

T3-一力u载长度为一联长度的制动力或牵引力;

T., 与固定文座相应的ly!跨跨径的制i)lJ fJIJx牵引力;

T， ←→与活动支座相应的!YJ.跨跨径的制动力必牵 'J 1 力 。

2 X<t-r设置一个问定支座和一个前动支座的 í1í'i支梁桥墩 . 桥墩承受的ilJiJ动力

应为 1 ，\1定支座与活动支座传递(f{J I刷动力之利 ，

3 对于列车荷裁制动力或牵引力 ， 可列车长度小子 七述各制动力或牵引力1J11

载长度 l时，应按列车长度加l载 。

4 每个前动支座传递的11~1 动力或奈寻 |力大于摩1111)111仁按摩阻力计算 .

4.3.6 列车横向摇摆力宜按相邻两节车四个轴轴重的 15%计，

集巾荷载应取最不利位置，井应作用于水平方向垂直线路中心线

的钢轨顶面处。 多线桥梁应只计一线列车的横向摇摆力 。

4.3.7 对同时承受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荷载的结构， 宜开展专

题研究确定疲劳荷载。

4.3.8 无缝线路伸缩力和挠曲力应根据轨道结构及梁轨共同作

用的原理计算确定 。 伸缩力和挠曲力应作用于墩台上的支座中心

处，但可不计由实际作用点移至支座中心而产生的力矩影响 。

4.4 偶然作用

4.4.1 地震作用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》

CJJ 166 的规定计算。
4.4.2 船舶或汽车撞击作用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

规范 )) CJJ 11 规定计算 。

4.4.3 元缝线路断轨力应根据梁轨共同作用的原理计算， 单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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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多线桥梁可只计一根钢轨的断轨力，应作用于支座中心处 。

4.4.4 脱轨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当检算桥面板强度时，车辆集中力应直接作用于线路中

心两侧各 2.1m 范围内的桥面版上， 集中力值应为本线列车实际

市11重的 1/2 ，可不计列车荷载动力系数;

2 当检算桥梁横向稳定性时，可采用长度为 20m、位于线

路中心外侧1. 4m、平行于线路的竖向线荷载，其值应为本线列

车一节车轴重之和除以 20m，可不计列车荷载动力系数、离心力

和另一线竖向荷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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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结构变形与动力性能要求

5. 1 梁跨结构的刚度与变形

5. 1. 1 对梁式结构，主梁在设计静活载(汽车与列车荷载)作
用下的竖向挠度与计算跨径之比(挠跨比) 不应超过表 5 .1. 1 规

定的容许值。

表 5. 1. 1 挠跨比容许值

跨径 L (m) 挠跨比

L ~ζ 30m 1/2000 

30m< L ~60m 1/1500 

60m< L ~80m 1/ 1200 

80m< L ~1 00m 1/1000 

5. 1. 2 在汽车与列车静活载(不计冲击力)作用下，有昨轨道

梁端支座处的单端竖向转角不应大于 5%0，无昨轨道不应大于

3%0 。 当无昨轨道梁支座处的单端竖向转角大于 2%。时，应检算

梁端处轨道扣件的上拔力。对大跨径桥梁，应通过梁轨相互作用

计算，分析梁端竖向转角对钢轨应力及钢轨扣件上拔力的影响，

确定梁端竖向转角容许值。

5. 1. 3 对跨径大于 100m 的桥梁和非常规桥型， 其竖向挠跨

比合理限值应根据车桥搞合振动分析列车过桥走行性结果进

行确定 。 列车过桥运行的平稳性和安全性应满足下列公式

要求 :

轮重减载率 6.P / P ~ 0.60 

脱轨系数 Q/P ζ 0 . 8 

车体竖向振动加速度 Gz ~ O. 13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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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 αy ζ O. l Og (5 . 1. 3-4) 

斯佩林指标 W ζ 2 . 75 ( 5. 1. 3-5) 

式中: /::;P 二一轮对中单侧车轮轮重减载量 C kN) ; 

p 二一轮对左右轮平均轮重 ( kN) ; 

Q ←-一作用单侧车轮上的横向力 (kN) ; 

αz 一一车体竖向振动加速度 (m/ s2 ) ; 

的 车体横向振动加速度 (m/s2 ) ; 

W一一斯佩林指标。

5. 1. 4 在列车摇摆力、离心力和风力的作用下，梁体的水平挠

度应小于或等于梁体计算跨径的 1/4000 ; 对温度变形敏感的结

构，应根据实际情况计入温度作用的影响 。

5. 1. 5 轨道交通桥面在设计静活载作用下，根据梁体扭转产生

的轨道扭曲变形，在 3. 0m 梁民区段的挠曲值 t (图 5 . 1. 5) 应小

于或等于 4. 5mm。

= ~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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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~ -

s(轨距)

/ 
/ 

/ 
/ -/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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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/ 
』

/ 

少, 
/ 

图 5. 1. 5 钢轨扭曲变形示意图

5. 1. 6 轨道桥面应根据轨道铺设要求控制桥梁的后期徐变量 ，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对跨径不大于 40m 的梁式桥，线路铺轨后无阵轨道预应

力梁的竖向残余徐变变形不宜大于 10mm，有昨轨道预应力梁的

竖向残余徐变变形不宜大于 20mm;

2 对跨径大于 40m 的梁式桥，线路铺轨后预应力梁的竖向

残余徐变变形应满足轨道结构使用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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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墩台结构的刚度与变形

5.2.1 铺设无缝线路的桥梁墩、台顶纵向水平刚度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1 当简支梁桥 CL<40m) 桥上不设置伸缩器时，桥墩、台

顶最小纵向水平线刚度应满足下式要求:

K 二三 [96 + 3. 2 (L - 20) ] (N + 0 . 3η) (5 . 2. 1) 

式中 :K 二→一桥墩、台顶最小纵向水平线刚度 C kN/cm) ; 

L 梁跨跨径 Cm) ，当为不等跨时，取相邻跨较大跨

径;当 L <20m 时 ， L 按 20m 计;

N 轨道线数，单线时 N = 1， 双线时 N=2;

n 道路车道数，当车道数小于或等于 4 时，按车道数

取值;当车道数大于 4 时， η=4;

2 当连续梁(同IJ构)、拱桥、斜拉桥、钢材7梁桥和其他类型

桥梁在桥上不设置伸缩器时，宜通过梁轨共同作用计算，分析 FI'l

列车和道路车辆制动、温度变化、车辆荷载挠曲产生的钢轨应

力，确定墩、台顶最小纵向水平线刚度限值。

5.2.2 桥梁墩顶的弹性水平位移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:

)1阪桥方向: L'l ζ5Æ (5 . 2.2-1) 

横桥方向 : L'l ::::三 4 Æ (5.2.2-2) 

式中 :L 一一桥梁跨径(时，当为不等跨时，采用相邻跨中的较

小跨径;对 )1匮桥方向 ，当 L < 25 m 时， L 按 25m

-ìt; 对横桥方向按实际跨径计算;

A 墩顶顺桥或横桥方向的水平位移 (mm) ，包括由于

墩台身和基础的弹性变形及地基弹性变形的影响 。

5.2.3 墩台基础沉降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桥梁墩台基础的沉降应按恒载计算 。 对跨径小于或等于

40m 梁的相邻桥墩，其工后沉降量之差，对有昨桥面不应大于

20mm，对无昨桥面不应大于 10mm o

2 对跨径大于 40m 以及超大跨径的桥梁，应根据相邻桥墩

22 



沉降差对轨道线路、线形的影响，确定相邻桥墩工后沉降差的容

许值。

3 对超静定结构，其相邻墩台不均匀沉降量之差的容许值，

还应根据沉降对结构产生的附加影响确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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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结构设计与构造要求

6. 1 一般规定

6. l. 1 特大桥、大桥桥位应选择河道顺直稳定、河床地质良好、

河槽能通过大部分流量的河段;不宜选择在断层、岩溶、滑坡、

泥石流等不良地质地带 。 中小桥桥位宜按线路走向布置。

6. l. 2 桥梁结构的形式应满足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的功能要求，

应结合城市规划、自然条件、周围环境、地下管线与构筑物、施

工方法等因素，通过技术经济、环境影响和使用功能等因素综合

确定 。

6. l. 3 采用的结构形式和材料应利于减振、降噪，应减少对周

围环境的影响，并应便于施工。

6.1.4 除通航、跨越道路或铁路和特殊需要外，同一座桥梁的

跨径布置、上部结构形式、桥墩类型宜统一。

6. l. 5 桥梁设计应满足强度、稳定性、 刚度、耐久性及运营期

内基础沉降控制要求，并应满足列车安全运行和平稳性的要求 。

6. l. 6 桥梁抗震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

范 )) CJJ 166 执行。

6. 1. 7 大跨径桥梁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》

JTG/ T D60 一 0 1 进行抗风设计。

6. l. 8 当桥梁的主梁、墩柱及基础可能受车辆、船舶、冰凌等

撞击时，宜设置必要的防护设施。 当无法设置防护设施时，桥梁

承受的撞击力取值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》

CJJ 11的规定计算 。

6. l. 9 跨径大于 100m 或非常规桥型的桥梁结构应进行车桥洞

合动力响应分析，轨道车辆运行安全性和平稳性指标应满足本规

范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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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1. 10 桥梁应针对汽车和列车荷载等不利作用进行抗倾覆

验算。

6. 1. 11 桥梁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共梁双层、共梁单层桥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

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和本规范的规定 。

2 分梁共墩桥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墩台与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

规范 )) CJJ 11 平日本规范的规定;
2) 道路交通主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

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的规定;
3 ) 轨道交通主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地铁

设计规范 )) GB 50 1 57 的规定 。

3 分梁分墩共基础桥梁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) 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》

CJJ 11 和本规范的规定;
2) 道路交通主梁与墩台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的规定;
3) 轨道交通主梁与墩台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地铁设计规范)) GB 50 1 5 7 的规定 。

6. 1. 12 桥梁结构的工程材料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外，

尚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1昆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) 预应力?昆凝土结构的?昆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40;

2 )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;

3) 素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 5 ;

4) 灌注桩1昆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。

2 预应力钢绞线、钢丝和锚具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预应力钢绞线应采用高强度低松弛钢绞线，应符合现

行国家标准 《预应力?昆凝土用钢绞线 )) GB/ T 5224 的

规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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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) 预应力钢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预应力混凝土用钢

丝>> GB/ T 5223 的规定;

3 ) 预应力锚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预应力筋用锚具、

夹具和连接器 >> GB/ T 1 4370 的 I 类要求 。

3 普通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

部分:热轧光圆钢筋>> GB 1499. 1 、 《钢筋泪凝土用钢 第 2 部

分:热轧带肋钢筋 >> GB 1499.2 和] (<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

筋 )) GB 1 3014 的规定 。

4 钢结构的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桥梁用结构钢 》

GB/ T 7 1 4 或《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>> GB/ T 1591 的规定 。

6. 1. 13 杭梁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桥梁结构选型与构造设计应根据所处环境进行耐久性设

计，并应满足桥梁在使用年限内的适用性、可修复性和安全性的

要求 。

2 钢筋?昆凝土结构和预应力?昆凝土结构应根据设计使用年

限和所处环境进行耐久性设计。 当同一结构的不同部位或构件所

处的环境类别及作用等级不同时，其耐久性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

进行设计。

3 钢结构表面防腐涂装应根据腐蚀环境、 工况条件、防腐

年限等设计涂装配套体系 。 当钢结构内部采用除温系统时，空气

中相对湿度宜控制在 45 % 以下 。 钢结构设计应为所有钢结构表

面涂装的检查、修复预留操作空间。

4 支座、斜拉索、伸缩装置等非永久构件应明确使用年限，

并应预留检查、养护及更换条件。

6. 1. 14 桥梁结构宜设计为正交。 当斜交不可避免时，桥梁轴线

与支承线夹角不宜小于 60
0

。 斜交桥台的台尾边线应与线路中线

垂直，否则应在通行轨道交通区段采取特殊的与路基衔接过渡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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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上部结构

6.2.1 合建桥梁的道路与轨道交通桥面宜采用分层设置的形式。

当采用共梁单层布置时，轨道交通宜布置在横断面的中间 。

6.2.2 主梁不应采用较接板梁。

6.2.3 对中小跨径梁式桥，主梁宜采用混凝土结构或钢一氓凝土

组合结构。

6. 2.4 曲线梁桥主梁的结构支承体系和抗扭刚度应满足曲线梁

桥上部结构的受力和变形要求，并应采取可靠的抗倾覆措施。

6.3 下部结构

6. 3.1 在同一墩台桩基础中，不宜采用直径不同 、 材料不同或

长度不同的桩。

6. 3.2 水中桩基础承台1YI面标高宜根据水文条件、施工难易程

度、桥梁整体景观等因素综合确定 。 水中桩基础承台底面应采用

合适的标高，防止桩基础因船舶或其他漂流物的直接撞击受损 。

6.3.3 墩台设计应满足更换支座的要求，在墩台 111自顶面与主梁

梁底之间应预留顶升主梁更换支座的空间，并应对顶升主梁时的

墩梁结构受力进行验算 。

6. 3. 4 墩台顶面应设置不小于 3%的排水坡 。

6.4 附属结构

6.4.1 桥梁布置应根据运营、养护和维修作业条件，设置照明、

环保、消防、交通标志、航道信号标志、航空障碍标志、防雷接

地装置以及桥面防水、排水、检修、安全等附属设施。

6.4.2 桥梁上的管线敷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

规范 )) CJJ 11 有l现行国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范 )) GB 5 01 57 的

规定 。

6.4.3 桥梁支座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支座宜采用盆式橡胶支座或钢支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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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对沉降难以控制区段的桥梁，可采用可调节支座 。

6.4.4 桥梁宜设置防脱护轨。

6.4.5 支承轨道交通结构应采取防止杂散电流腐蚀的措施，并

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 )) CJJ 49 

的规定 。

6.4.6 应设置桥梁沉降观测点，进行系统观测与分析。 铺设无

昨轨道的桥梁的测点布置、观测频次、观测周期，应根据元昨轨

道铺设的要求确定。

6.4.7 桥面附属防护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当桥梁跨越城市快速路、城市轨道交通、高速公路、铁

路等重要通道时，桥面两侧栏杆上应加设护网，护网高度不应小

于 2m，护网长度宜为下穿构筑物的宽度并各向外延长 10m。

2 当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布置在同一层桥面时，应在城市

道路与轨道间设置防撞护栏与防眩装置，护栏上宜加设护网及必

要的监测设备。对城市道路靠近轨道交通一侧的防撞护栏，其防

撞等级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的有

关规定，按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事故确定的防撞等

级提高一级采用 。

3 当强风口地段设置防风设施时，防风设施应与桥上栏杆

或声屏障相协调 。

6.4.8 桥梁结构应满足轨道交通供电、通信、信号、轨道、给
水排水、防杂散电流、 声屏障等有关工种工艺设计预埋件设置的

要求 。

6.4.9 桥面排水设施的设置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

计规范 )) CJJ 11 的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1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宜分别设置桥面排水设施。

2 桥面排水设施应适应桥梁结构的变形，细部构造布置应

满足桥梁结构任何部分不受排水设施及泄漏水流侵蚀的要求 。

3 应在行车道较低处设排水口，并可通过排水管将桥面水

泄入地面排水系统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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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当中桥、小桥的桥面设有不小于 3%纵坡时，桥上可不

设排水口，但应在桥头引道上两侧设置雨水口 。

5 排水管宜在墩台处接入地面，排水管布置应便于养护，

宜少设连接弯头，且宜采用有清除孔的连接弯头;排水管底部应

进行散水处理，在使用除冰盐的地区应在墩台受水影响区域涂棍

凝土保护剂 。

6 在桥跨伸缩缝上坡侧，现浇带与沥青混凝土相接处应设

置排水措施。

7 桥面宜设置横坡及不小于 0.3 % 的纵坡 。 当纵断面为凹

形竖曲线时，宜在凹形竖曲线最低点及其前后 3m~5m 处分别

设置排水口 。 当条件受到限制，桥面为平坡时，应沿主梁纵向设

置排水管，排水管纵坡不应小于 3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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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:

1 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 :

正面同采用"必、须" ; 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) 表不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应";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) 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 "宜";反面词采用 "不宜" ;

4 )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，采用"可"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

合……的规定"或 "应按……执行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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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

设计规范

巳JJ 242 - 2016 

条 文 说明



制订说明

《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规范 )) C.J J 242 - 2016 , 

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8 日以第 1224 号公告批准、

发布 。

本规范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

我同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桥梁建设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参考了同外

先进技术法规、技术标准。

为便于广大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

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 ((城市道路与轨道

交通合建桥梁设计规范》 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

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 日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

事项进行了说明，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。

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泡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

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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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.1 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坚持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协调性与

可操作性的原则，吸取了我国公路、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

桥梁的建设经验与成果，同时研究了城市道路、公路、铁路、

轨道交通等相关行业规范的技术内容，参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

国外先进标准，将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技术内容纳入本规范，并

符合安全可靠、适用耐久、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与环境协调的

要求 。

1. O. 2 我国已建成的城市轨道交通主要采用轮轨系统，车辆设

计行车速度一般在 120kmjh 以下，已积累很多成熟的建设经验。

本规范的适用范围确定为城市道路与轮轨系统的轨道交通(车辆

设计行车速度不超过 120kmjh ) ，满足轨道交通线形布置要求的

合建桥梁工程。 改建、扩建工程以及其他类型的城市轨道交通相

似工程的设计，因各自技术特点与本规范规定的轮轨系统有所不

同，故在使用本规范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。

1. O. 3 我国人口众多，资源相对不足，环境的承载能力较弱，

且正处在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、信息化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

高的发展阶段，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较大。 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

的恶化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。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，是

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桥梁的安全性、耐久

性与防灾减灾能力关系到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 节约资源、保

护环境、确保桥梁安全耐久与防灾减灾能力、构建资源集约型、

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基本国策。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

梁作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之一，桥梁设计在满足安全、适用的

前提下，应遵循节约资源、环保节能、防灾减灾的原则，控制工

程建设规模、工程用地、材料用量及工程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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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符号

本章仅将本规范出现的重要术语列出 。 术语的解释，其中部

分是国际公认的定义，但大部分是概括性的含义，并非国际或国

家公认的定义。 术语的英文名称不是标准化名称，仅供引用时

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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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 0.1 城市总体规划是指城市人民政府依据严| 民经济和非| 会发

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、资服条件、历史情况、现状特点，

统筹兼顾、综合部署，为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，实现城市

的经济和l杜会发展目标 . 合理利用城市土地，协调城市空间布局

等所做的一定期限内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。 城市总体规划是城

市规划编制工作的第一阶段，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。

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政府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，调控交通资源，倡导绿色交

通、引导区域交通、城市对外交通、市区交通协调发展，统筹城

市各子系统关系，支撑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专项规划 。

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通过车站衔

接组合而形成的网络系统规划 。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应以城市总体

规划为依据，符合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。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

划宜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开展 。

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、城

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要求 。

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栋梁是城市交通中的重要构筑物。

设计时，应根据城乡规划、道路功能、等级、通行能力、多种交

通方式的关系及防洪、救灾要求，结合水文、地质、通航、环境

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。 需要分期实施时，则可按近期的要求进行

设计，并预留远期实施的条件，以使桥梁能长期充分地发挥它的

作用 。

3.0.2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既运行汽车，又运行轨道

交通，结构较为复杂，并且位于城市区域，关系城市安全，其建

设的复杂性、难度及施工期与运营期的安全风险高 。 通过开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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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安全风险评估，制定有效的应对桥梁风险的策略，完善桥梁风

险管理体制，从而做好桥梁的运营、检测、维护、反恐怖、安全

监控等方面工作，提高桥梁结构自身安全和交通运行安全的

性能 。

3.0.7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常用布置方式有共梁双层、

共梁单层、分梁共墩、分梁分墩共基础四种，如图 1 所示 。

(a) 共梁双层 (b) 共梁单层

(c) 分梁共墩 (d) 分梁分墩共基础

图 1 合建桥梁交通布置示意

共梁双层是指主梁采用双层桥面，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分别

布置在上层或下层桥面。

共梁单层是指主梁采用单层桥面，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布置

在同一层桥面。

分梁共墩是指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分别布置在两片独立的主

梁上，共用一个桥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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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梁分墩共基础是指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主梁与桥墩独立，

共用一个基础 。

3.0.8 按照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要求做好环境保

护工作 。 在工程建设前期应作环境影响评价，对规划和建设项目

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，提出预防或

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，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报批。

在工程设计阶段应作相应的环境保护设计。

3.0.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。 考虑到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

梁既要承担城市道路交通功能，又要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功能，因

此本条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、现行国

家标准 《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)) GB 50490 的有关规定，将城

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的设计基准期定为 100 年 。

3.0.10 设计-使用年限是设计规定的一个时期，在这一规定时期

内只需进行正常的维护而不需进行大修就能按预期目的使用，完

成预定的功能，即桥梁在正常设计、正常施工、正常使用和维护

下所应达到的使用年限。

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)) CJJ 11 - 2011 第 3 . 0 . 9 条

(表 1) 规定设计使用年限划分为气个类别，其中特大桥、大桥、

重要中桥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 。

表 1 桥梁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

类出IJ 设计使用年限(年) 类别

30 小桥

? 50 中桥、重要小桥

3 100 特大桥、大桥、重要中tJf

注:对有特殊要求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，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经技术经济论证后

予以调整 。

罔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范 )) GB 50157 - 20 1 3 第 1. o. 1 2 条规
定"地铁的主体结构工程，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100 年" 。

考虑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同时通行两种交通的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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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为了减小桥梁维护或置换对交通(特别是轨道交通)正常运

营的影响，本条规定桥梁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100 年 。 桥梁非

永久结构应设计为可更换，以满足桥梁使用年限要求。

3.0.11 根据桥梁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的不同情况，按下列

三种设计状况及其相应的极限状态设计:

持久状况 桥梁建成后承受自重、活载等持续时间很长的

状况 。 该状况桥梁应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

设计。

短暂状况一一桥梁施工过程中承受临时性作用(或荷载)的

状况。 该状况桥梁应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，必要时才作正常

使用极限状态设计。

偶然状况一一在桥梁使用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如罕遇地震状

况 。 该状况桥梁仅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。

3. 0.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设计表达式与现行国家标准 《工程

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)) GB 50153 、 《公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

计统一标准 )) GB/ T 50283 和公路桥梁相关设计规范的规定一

致。 城市桥梁进行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，桥梁按其

重要性、破坏后果划分为三个设计安全等级(一级、 二级、 三

级) 。 合建桥梁属重要结构，设计安全等级均按一级考虑。

3.0.13 轨道交通的道床常用的有有昨道床和元昨道床两种形

式。 有昨道床建设投资低，铺设、改建方便，但线路养护维修工

作量大;无碎道床整体性强、稳定性好、自重轻、整洁美观、线

路养护维修工作量小，但初期投资大，对下部结构基础变形限制

严。 城市桥梁轨道结构宜采用整体式无昨道床，不宜采用有昨

道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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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作用

4.J 作用分类、 代表值和作用效应组合

4. 1. J 合建桥梁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，

其荷载分类参照公路规范。

引起结构反应的原因可以按其作用的性质分为两类， 一类

是施加|于结构上的外力，如车辆、人群、结构自重等，它们是

直接施加于结构上的，可用 "荷载" 一 同来概括 。 另 一类不是

以外力形式施加于结构，它们产生的效应与结构本身的特性、

结构所处环境等有关， 如1地震 、 基 7i:J : 变位、混凝土收缩和徐

变、温度变化等，它们是间接作用于结构的，如果也称 "荷

载"，容易引起误解 。 目前国际上普血地将所有引起结构反应

的原因统称为"作用"，而"荷载"仅限于表达施加于结构上

的直接作用 。

作用按随时间的变异分为永久作用、可变作用和偶然作

用 。 这种分类是结构上作用的基本分类 。 永久作用是经常作用

的其数值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微小的作用;可变作用的数值是

随时间变化的;偶然作用的作用时间短暂，且发生 的几率

很小 。

元缝线路伸缩力是指因温度变化桥梁与长钢轨相对位移而广

生的纵向力;挠曲力指在列车荷载作用下桥梁挠曲变形引起桥梁

与长钢轨相对位移而产生的纵向力;断轨力是因长钢轨折断，引

起桥梁与~钢轨间相对位移而产生的纵向力 。 上述纵向力的大小

与轨道扣件阻力，桥梁跨径、桥墩刚度以及是否铺设钢轨伸缩调

节器有关 。

本规范所列的作用，除与轨道交通相关的作用外， 卫:含义、

取值均同城市桥梁相关规范。 根据作用特点，将列车静竖向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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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、列车竖向动力作用、列车离心力、列车引起的土侧压力、列

车制动力(或牵引力)、元缝线路纵向力(伸缩力及挠曲力)、列

车横向摇摆力归为可变作用，将无缝线路断轨力和1脱轨力归为偶

然作用 。

4. 1. 2-4. 1. 4 按照现行同家标准 《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

标准 )) GB 50 1 53 的要求，本规范规定合建桥梁(除仅承担轨

道交通的主梁〉 的设计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

方法。

我国现行的轨道交通有关规范(如国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

范 )) GB 50157 - 20 1 3、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城市轨道交通设计规

范 )) DB] 08 - 109 - 2004 中关于桥梁结构设计的规定，基本都采

用铁路桥涵相关设计规范。 铁路规范与公路规范设计方法有所不

同，考虑到与大铁路相比，轨道交通荷载相对较小，离散性小，

冲击系数不大，合建桥梁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是可行的 。 上海

市共和新路高架工程是分梁共墩高架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，

该工程对一体化桥墩的设计检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在施工图

设计中采用了极限状态、设计方法 。 上海崇明越江通道长江大桥工

程是共梁单层公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，其结构设计也在经过比

较后采用公路规范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。

铁路规范巾 ， 强度和抗裂性检算用安全系数控制， 要求现浇

结构的安全系数比预制结构提高 10% 。 公路规范在强度计算

(承载能力计算) 方面对现浇结构没有类似要求，本规范针对合

建桥梁，为了与轨道交通设计规范相协调，要求承载能力计算基

本组合巾结构重要性系数对现浇结构提高 10% 。 公路规范抗裂

计算考虑了预制和现挠构件的区别并分别作出规定，本规范予以

采用，不对现浇构件抗梨性另提要求 。 根据上述原则，拟定算例

进行了计算比较。

[算例] 以预应力混凝土梁为例，分别按两规范进行截面抗

弯承载力计算。 算例结构布置见图 2、图 3、图 4 ，计算结果见

表 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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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算锣IJ-览表

序号 跨径 施工方法 桥宽 活载布置

算f9IJ 1 30m 支架现浇 17. 5m 单线轨交 ， 3 :<1仁道公路 - 1 级

算:例 2 7X50m 移动模架现挠 17.7m 单线轨交， :1车道公路 - 1 级

算例 3 5X 70m 预制 . 简支变连续 17.7m 单线在Il交， 3 车道公路 - 1 级

30m 

A B 

图 2 算例 1一一30m 简支梁

施工方向
7x50m 

A B C D E F 

1 1 1 1 1 
图 3 算例 2--7 X 50m 连续梁

5x70m 

A B C D E 

1 1 
图 4 算例 3一-5X 70m 连续梁

承载能力计算比较方法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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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) 对上述算例 ， 计算得到下列工况弯矩标准值:

恒载弯矩MD ;

预应力次弯矩Mp ;

活载弯矩(汽车加列车) M I.; 

梯度温度弯矩MT 。

2) 按公路规范验算时:

G H 

1 1 



结构重要性系数兑现挠结构取1. 21 ，预制结构取1. 1 ; 

弯矩组合设计'值 Md = 1. 2MJ) + 1. 2(有利时取1. 0) Mp十 1. 4

ML 十 o . 75 X 1. 4 MT ; 
弯矩承载力设计值 MR 按公路规范计算 。

^Jf 
规范要求 Yo Md ~ MR' 取一VI R 为公路规范计算的截面承载

Yo 儿1d

力富余指标。

3) 按铁路规范验算时 :

安全系数 K: 主力组合现浇结构取 2 . 2 ，预制结构取 2. 0 ，

主力 +附加力组合现浇结构取取 1. 98 ，预制结构取1. 8; 

计算弯矩 M: 主力组合 MJ = MD + Mp+ MJ. 

主力十附加力组合 Mz =MJ) 十 Mp 十MJ. 十 MT

弯矩极限承载力 MlI按铁路规范计算。

M 
规范要求阳'v1 ζ Mu ，取←一止 为铁路规范计算的截面承载力

KM 

富余指标。

4) 分别按两规范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，比较富余指标 。

两个算例计算结果见表 3~表 10 。

截面

A 

B 

表 3 算例 1 单项弯矩值

t1ï载 Mo

32200 

38450 

活载 ML

11 090 

13350 

注:算例 l 为简支梁.预应力次弯矩为主军.在耳;度温度产生的内力也为零。

表 4 算例 1 截面承载力验算

公路规范验算 铁路规Ií'i IJ~算(主力组合)

截面 ιf民 儿1"
儿1" M" y'0 /\41 

M Mu KM 

A 54166 87000 ). 33 43290 11 S000 1. 21 

B 64830 87800 1. 12 51800 11 6000 ). 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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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算锣IJ 2 单项弯矩值

A纬度温度 M' I
rt制订 恒载 MI) 预二次矩 Mr 活载 ML

f\-i，扣l 降 r~]

八 763/15 272 1!) 174 60日 . 1 一 2 . 1 88

u - 85852 66 1 一 1 8297 148 18 - 6050 

c 38545 一 1 782 15558 12780 52 J8 

。 一 75873 - 4038 一 1 666'[ 10900 一 11 50

E 一73 '1 99 一 1 0520 一 1 6673 10898 • 4.150 

F :33818 1833 15545 J2778 52 17 

G 98271 15215 一 1 8289 H8 15 - 6049 

H 71 379 59'19 19041 579 3 - 2:,65 

表 6 算例 2 按公路规范进行截面承载力验算

截而 Md M民
M f< 

y" Md 

A 12:;184 169117 1. 12 

日 134329 220807 l. 36 

c 79672 106295 1. 10 

l丁 123896 一 22 1 0，1 8 1. -'7 

E 128838 22 10118 J. -'2 

F 77962 103.190 1. 10 

心 一 1 34666 - 209 15'1 J. 28 

H 125533 168598 1. 11 

表 7 算例 2 按铁路规范进行截面承载力验算

主N日合 七力十附加l力组合

侬而
M" M" M 1 M" I<M 1 

M2 Mu 
KM 2 

A 9579 1 213227 1. ()J 10 1886 213227 1. 06 

巳 103488 297746 1. 31 一 1 09538 297746 1. 37 

46 



续表 7

主力组合 主力+附)m力组合

ll\t而 Mu 叫，M , 儿1.，
用\11 ，

M? M" KM 2 

52320 136300 1. 18 65 JOl 136300 1. 06 

。 - 96575 - 298232 1. -'0 一 1 0 1026 - 298232 1. 49 

E 一 1 00692 298232 1. 35 一 1 05 1 42 一 298232 1. 43 

F 511 96 131722 1. J 7 63975 131722 1. 04 

。 一 1 0 1 :145 280268 1. 26 一 1 07394 一 280268 1. 32 

H 96 :369 212278 1. 00 I02 16J 212278 1. 05 

表 8 算侈IJ 3 单项弯矩值

梯!支温度 M.
放面 恒载 Mn (~l二次矩 M.. 的载 ML

JI-ì，时 降温

八 213070 一 1 3894 31516 10166 4 1.1 2 

B - 66692 - 28979 32073 21202 - 85 76 

C 191010 -~{:)05R 25589 18:lG!J 一 74 30

\) - 558] 0 369 12 29395 15692 - 63117 

196094 - 368 17 26189 1569 1 - 6347 

表 9 算例 3 按公路规范进行截面承载力验算

战而i 儿1. ， M，~ 
MI~ 

γ" 儿1"

八 296586 38561\ 2 1. 18 

日 一 1 687 门 259072 1. 40 

C 25 1265 306520 1. 1 J 

。 一 1 59083 -24:1260 1. 39 

E 251635 306520 1.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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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0 算侈IJ 3 按铁路规范进行截面承载力验算

主力主I'l合 主力 十附1J日力组合

截面 l\t1u 儿1uM , M" l<M l
Mz M" KM .) 

A 230692 477502 1. 03 21[0858 1177 502 1. 10 

B 一 1 27743 - 3284.24 1. 29 l36319 3284 2.1 1. 3-' 

C l83540 408792 1. 11 20 1909 408792 1. 12 

[) J 2211 7 - 307346 1. 26 一 1 28'1 64 307346 1. 33 

E 185-165 408792 1. 10 2011 56 4087 92 1. 13 

根据计算结果，按公路规范、铁路规范计算得到的截面承载

力富余指标比较接近 。 公路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

态设计法，更为先进、可靠，在目前的技术发展条件下，新编合

建桥梁规范结构设计采用公路规范是合理的 。

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，按照可能出现的作用， 将其

分为两种作用效应组合，即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 。 作用效应的基

本组合是指永久作用设计值效应与可变作用设计值效应的组合，

这种组合用于结构的常规设计， 是所有合建桥梁都应该考虑的 。

作用效应的偶然组合是指永久作用标准值、 可变作用代表值和一

种偶然作用标准值的效应组合，视具体情况，也可不考虑可变作

用效应参与组合。 作用效应偶然组合用于结构在特殊情况下的设

计，所以不是所有合建桥梁结构都要采用的， 一些结构也可采取

构造或其他预防措施来解决 。

对于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的结构， 需考虑可变作

用的短期效应组合和长期效应组合，其可变作用代表值采用频遇

值和准永久值。

各种荷载组合中所需的作用效应分项系数、组合系数、频遇

值系数、准永久值系数等均按照行业标准 《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

范 )) JTG D60 一 2004 的规定取值。 轨道交通荷载各项系数的取值

与汽车荷载相同 。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密度大(一般最小间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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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3min~5mi n) ，而且轨道交通与城市道路交通完全独立，所

以规定列车荷载效应与汽车荷载效应直接叠加，不作折减。

4. 3 可变作用

4. 3.2 当轨道桥梁设计阶段其运营车辆型号已经确定时，列

车荷载按实际车辆荷载采用;当车辆类型尚未确定时，可采用

本规范规定的列车荷载进行设计。 我国根据已经投入运营的列

车种类和今日的发展计划，将列车分为大型车和小型车两种，

具体线路设计时，可根据线路要求选用 。 当线路分近、远期规

划时，应按轨道交通列车近期和远期可能的列车编组对桥梁进

行验算。

桥梁结构设计阶段列车车辆类型尚未明确时，列车荷载可按

罔 5 和表 11 的规定采用 。

15.7 

大型车

L1 车
钩
中
心

车
钩
中
心

u 

车
钩
中
心

L1 
」三豆一
小型车

|p jp |￡ 

图 5 单列车静活载计算:图式(尺寸单位以米计)

表 11 列车轴重 P

车辆设计荷载
列车~I重 P ( kN ) 

满载 空载

大型车 160 95 

小型车 l4 0 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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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3 汽车和列车过桥时， 会对桥梁结构产生竖向动力作用，

冲击系数即车辆竖向动力效应的增大系数，铁路规范中称为

"动力系数" 。 冲击系数与车辆特性、桥梁动力特性等因素有

关 。 由于车辆类型及桥梁类型众多，车辆动力特性、桥面平整

度等影H向冲击系数的因素较复杂，我国公路规范和铁路规范均

以试验、 实切;) IJ 为基础，通过数据回归分析井边行适当修正后得

出冲击系数计算公式 。 公路规范用结构基频来计算冲击系数，

铁路规范则用材料、桥型、跨径来反映桥梁动力特性，两者计

算公式有所不同 。

对于合建桥梁，理论上应以汽车、列车共同通过桥梁时产生

的竖向动力增大效应作为其冲击影响 。 但目前尚无这方面的试

验、实测资料，因此本规范规定按公路规范、铁路规范分别计算

并取较大值作为汽车和l列车共同的冲击系数。这样计算偏于保

守，但对荷载总量影H向不大 。 目前这一规定是为了保证合建桥梁

设计安全，将来随着投入运营的合建桥梁数量的增多，可利用实

际工程开展动力增大效应的实测研究，进一步完善合建桥梁冲击

系数计-算方法 。

4.3.5 汽车与列车制动力

I 汽车制动力

采用公路规范的规定。 汽车多车道制动力按公路规范应进行

折减，本规范也采用这一规定 。 参考欧洲规范 EN 1991 - 2: 

2003 的规定，汽车荷载制动力七限规定为 900kN o

2 列车制动力

采用地铁规范的规定 。

线列车制动力为列车竖向静活载的 15 % ，大于铁路规范

规定的 10% ，这是因为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制动系统采用电气指

令控制，制动长度短，减速度较铁路大，紧急制动时，轨道交通

列车作用于轨面的制动力率比铁路大。 国外一些地铁与轻轨系统

制动力取值也可作为参考，如表 12 所示。

车站及附近桥梁由于列车进出站频繁发生制动和启动，双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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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应按照双线制动力考虑，但考虑到不是紧急制动，因此每线制

动力按照列车竖向静活载的 10%考虑 。

表 12 国外列车制动力采用值

罔名 城市轨j直交通名称 作用于轨面的 fIliJ z9J力

美国 旧金山城市轨道系统U5ART) O. 21qL 

美同 芝加哥市城市轨边系统 (CTA) O.1 5qL 

美罔 亚特兰大地铁 ( MARTA) O. 2 lqL 

美罔 华盛顿地铁 (WM八T八) 。 1 5qL

加拿大 多伦多地铁 CTT( ‘) O. 25qL 

加拿大 JJII拿大轻轨系统 (CLRV) O. 25qL 

沌 qL-二一-孔IiX一联梁上一条线上歹IJ 1F '竖向荷载总重e

3 制动力的分配

参照公路规范的规定 。 根据本规范关于支座选用的规定，活

动支座明确分为盆式橡胶活动支座和l钢活动支座两类 。

4.3.6 根据现场实测和1理论研究，轨道草辆在直线线路上行走

带有蛇行运动特征。 蛇形运动导致车辆的各轮对对钢轨产生大

小、方向不断变化的横向作用力 。 苏联规范及我国早期的铁路规

范横向摇摆力采用均布荷载沿梁跨作用方式，欧美铁路规范以及

我国高速铁路规范采用单个集中力ClOOkN) 作用梁跨跨巾的作

用方式，日本铁路规范以及我国地铁规范假定列车行走在跨中

时，两节车辆连接处的相邻的两个转向架下的四个轮轴对钢轨施

加以同一方向大小相等的集中横向力 。 本规范采J-I-J地铁规范的规

定，横向摇摆力按 4 个集中力考虑，大小J安轴重的 15 %取值，

作用在梁跨跨巾 。

4.3.8 元缝线路伸缩力是指因 、温度变化由桥梁与长钢轨相对位

移而产生的纵向力;挠R8力是列车荷载作用下， I书挠 rtn引起的桥

梁与长钢轨相对位移而产生的纵向力 。 伸缩力及挠 rtl1力的大小，

与轨道扣件阻力、 梁跨径及桥墩刚度以及是否设钢轨伸缩调节器

有关，应通过建立梁、轨相互作用的模型进行计算求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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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偶然作用

4.4. 3 元缝线路断轨力按单股钢轨在梁上最不利的位置折断考

虑，可采用下式简化计算 :

T3 = Q. L 
式中:凡 一一无缝线路断轨力 (N) ; 

(1) 

Q一一线路纵向阻力 (N/cm) ; 

L 简支梁梁长 ( cm) (连续梁不设置钢轨伸缩调节器

时， L 为连续梁的联长 ) ， 当 L 大于无缝线路断轨

时钢轨伸缩的长度时， L 取断轨时钢轨伸缩的

长度。

线路纵向阻力由无缝线路设计提供。

4.4.4 检算桥面板强度时，车辆集中力作用在离线路中心 2.1m

范围内，应根据桥面板的构造取最不利位置加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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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结构变形与动力性能要求

5. 1 梁跨结构的刚度与变形

5. 1. 1 挠跨比反映桥梁抗弯刚度 。 挠跨比大小影响列车过桥的

走行性，因此轨道桥梁要对最大挠跨比进行限制 。 目前世界各国

一般都以列车过桥时车辆乘坐的舒适度为控制指标，通过车桥梢

合振动仿真分析，确定桥梁的挠跨比限值。 乘坐舒适度指标除了

与桥梁刚度有关外，还和列车过桥速度、 轨面平顺度、 车辆类型

以及评判标准等因素有关。 欧洲铁路部门分别按乘坐舒适度为优

秀 、 良好和l合格所对应的车体最大加速度来确定桥梁相应的挠跨

比，日本铁路则按 J anway 评判乘坐舒适度标准的要求来确定不

同跨度桥梁的挠跨比限值 。 本条文制订时，委托同济大学桥梁系

以我国地铁 A 型车辆、在车速小于 120km/h 情况下进行车桥辆

合振动仿真分析、按 IS0263 1 评判标准中乘坐舒适度为优秀要

求，确定桥梁挠跨比刚度限值，与国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范》

GB 50157 - 20 1 3 基本一致 。 为和国标保持一致，采取了与之相

同的限值。 该条文比日本规范更加严格，但和欧洲规范相当 。

简支梁桥挠跨比与梁端折角有确定的解析关系:

[e] = 一王一 (2) 
[L/δ] 

式中: [B] 一一梁端折角 (两侧之和)限值 ;

[L/δ] 一一多孔简支梁对应的跨挠比限值。

根据解析关系， 按本条文挠跨比限值计算的梁端折角均小于

折角限值要求，但这不意味就可以以挠跨比检算来代替梁端折角

检算，因为挠跨比反映的是桥梁的刚度，而且梁端折角在连续梁

桥、斜拉桥、拱桥中等结构中和挠跨比并不存在解析的一一对应

关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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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1. 2 轨道交通桥面的桥跨结构在列车和汽车静活载作用下有

昨轨道梁端竖向转角不应大于 5%0 ' 无昨轨道不应大于 3%口 。

梁端折角大小影响列车过桥走行性和梁端轨道结构正常使用

性能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折角大小只影响列车走行性和列车

对梁端的冲击作用，所制订梁端折角允许值较大，但近几年来研

究发现控制梁端折角大小的主要因素是梁端轨道扣件上拔力大

小。 对于无昨轨道当折角大于 3%。时，钢轨1[1件的上拔力就要超

过正常使用范闸，造成扣件松动，因此制订了无昨轨垣最大折角

允许值。 有碎轨道由于道砰层的缓和!作用，扣件的上拔力要有所

喊，小，所以梁端折角有所放松。

除了折角大小外，梁端钢轨扣件上拔力还与梁端支座处悬臂

伸出段大小有关，悬、臂长度越大，上拔力越大。 对于大跨径桥

梁，梁端支座处外伸悬臂段较长， I到此需要根据梁轨相互作用理

论，计算分析大跨径桥梁梁端的合理转角限值。

5.2 墩台结构的刚度与变形

5.2.1 列车的纵向荷载、坚向荷载以及梁、轨温差作用下，桥

上钢轨均要产生纵向附加力 。 附加|力与钢轨动弯应力共同作用将

影H向钢轨强度和l稳定 。 轨道桥梁墩台设计时需要一定的纵向刚

度，目的是限制梁端钢轨在列车制动力作用下钢轨所承受的附加

力，以保证钢轨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。 轨梁相互作用分析表

明:墩、台纵向刚度越大，钢轨产生的纵向附加力越小，温度附

加力愈大，但制动产生钢轨附加力降|阳的量值耍大于1日t度产生附

加]力升。目的量值，因此轨道桥梁墩台纵向刚度要有一定的纵向刚

度，由此规定了最小限值 。

同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范 )) GB 50157 - 2003 规定的桥墩墩

顶纵向水平线刚度限值基本按照当时高速铁路铁路规范相应条文

取值。 由于地铁荷载和高铁设计荷载的差别，条文对地铁高架桥

梁设计来说要求太严。 按照条文要求，墩台、基础设计基本上受

刚度控制， 结果造成下部结构过于庞大， )1[1大不必要工程投资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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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城市景观带来诸多不利影响，根据已建上海 3 号线高架线路墩

台纵向刚度调查和不少城市地铁高架工程巾梁轨相互作用理论计

算结果分析，目前墩台纵向刚度限值可以有较大幅度降低。 此

外，地铁规范对不同梁跨的墩、台纵向刚度采用不同限值，跨径

和墩台限值两者之间函数关系不连续，有间断点，不利于不同跨

径设计时的合理取值。

本规范在地铁设计规范的相应条文基础上作了些修改，主要

将最小墩、行纵向刚度限值与梁跨跨径写成函数形式，以方便不

同跨径桥梁设计时，更加合理使用限值条文，并将原来墩台最小

刚度限值中量值打八折作为考虑轨道交通线最小墩台最小纵向刚

度限值。 公轨合建桥梁除了考虑列车制动力对钢轨应力的影响

外，还要考虑道路车辆制动作用对钢轨应力的影响 。 道路车辆的

*IJ动力对钢轨作用矛j]轨道列车对钢轨制动力的作用路径不同，目

前尚未见过研究，但已有轨桥相互作用分析表明，轨道车辆制动

产生的钢轨应力约占钢轨附加应力 (tl1IJ '@J力 、 温度力、挠由力)

的 40 %。本规范考虑道路车辆比轨谨荷载稍轻，制动力较小，

且每辆车制动作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同步，所以道路车辆制动产

生的钢轨应力应比列车车辆作用稍小， 考虑为 30% ，由此定出

考虑道路车辆制动时所需墩台最小纵向刚度的附加值 0. 3 71 ， 其

中 n 为车道数。 当车道数大于 4 时，同时制动的概率非常小，所

以 71 最大值取为 4 0

5.2.2 木条中的公式与国家标准 《地铁设计规范 )) GB 50157 -

20 13 的规定一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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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结构设计与构造要求

6.1 一般规定

6. 1. 1 特大桥、大桥、中桥、 小桥的分类标准采用行业标准

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 巳JJ 11 - 20 11 的规定。

6. 1. 3 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桥梁设计应重视对环境的影响， 减

少对环境的污染，降低振动与噪声。 目前同内城市桥梁常用的施

工方法有现挠、预制架设、预制加现资等方法。 预制施工具有高

效、安全、 优质、快速、环保的特点。桥梁结构设计时，宜采用

便于标准化、 工厂化、机械化施工的结构形式与施工方法。

6. 1. 4 本条规定，除通航、跨越道路或铁路和特殊需要外，同

一座桥梁的跨径布置、上部结构形式、桥墩类型宜统一，是为了

便于标准化施工，便于施工组织，提高施工效率与质量。

6. 1. 5 本条是对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合建桥梁必须达到安全性 、

适用性、耐久性的基本要求，规定了桥梁设计应保证结构在施工

及使用期内满足强度 、 稳定性、 刚度、 耐久性以及列车安全运行

和乘客乘坐舒适度的要求， 其中结构的强度、稳定性及列车安全

运行是结构安全性的要求，结构的刚度和乘客乘坐舒适度是适用

性的要求， 同时要确保桥梁 l夭期正常运行。

6. 1. 9 轨道桥梁车致振动相对较为剧烈，设计时须予以重视，

但目前关于轨道桥梁控制其动力性能设计的规范条文，如频率 、

刚度参数等的限值，大都是针对中小跨径桥梁而言 ， 国外设计规

范也大致如此。 大跨径轨道交通合建桥梁设计时动力参数限值没

有相应的规范条文可循，基本上是根据经验和已建成的同等跨径

的同类桥梁，结合车桥动力作用仿真模拟计算，分析车桥动力响

应的合理性，以确定其动力设计参数。 因此本条提出对大跨径桥

梁(跨径大于 100m ) 应进行车桥榈合动力响应综合分析。 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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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规桥型或结构形式，因其结构动力性能尚未可靠掌握，也应

进行车桥搁合动力响应综合分析，分析的桥梁动力响应和车辆过

桥运行安全性和平稳性的指标应满足本规范要求 。

6. 1. 11 对于分梁布置的合建桥梁，仅承担轨道交通的主梁符合

现行轨道交通相关规范的适用条件，故按轨道交通相关规范进行

设计。

轨道交通相关规范中结构设计按铁路规范的规定，采用"容

许应力法";城市桥梁规范中结构设计按公路规范的规定，采用

"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"。 合建桥梁中的轨道交

通与道路交通共用构件按城市桥梁规范进行设计，其理由见第 4

章第 4. 1 节条文说明 。

6. 1. 12 本条参考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，提出了合建桥梁的材料

要求。

关于桥梁用钢，国内公路桥梁中有的采用桥梁用结构钢，也

有的采用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。 两种钢材性能指标差异很小 。 铁

路桥梁都要求采用桥梁用结构钢，公路规范则采用低合金高强度

结构钢。本规范规定合建桥梁两种钢材都可采用，设计应根据结

构受力、构造特点以及环境等因素合理选用 。

6. 1. 13 桥梁结构的耐久性是指在预定作用和预期的维护与使用

条件下，结构及其部件能在预定的期限内维持其所需的最低性能

要求的能力。一个耐久性好的钢结构或混凝土结构，当暴露于正

常环境时，能够保持其初始的构件外形、结构质量和服役功能。

本规范规定主体结构工程及因结构损坏或大修对运营产生重大影

响的其他结构工程，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100 年，但实际上桥梁承

重构件往往存在一定缺陷 ， 导致结构未达到规定的使用期就不得

不重建，部分桥梁甚至在预期的一半寿命内就需要拆除重建。 世

界工业发达国家的调查表明，每年因腐蚀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占

国民经济产值的 2% ~4% ，因此结构耐久性问题越来越得到工

程界的重视。 桥梁结构耐久性是 -个复杂的多因素综合问题，涉

及设计、材料、施工、监测与运营维护等多个方面，其中结构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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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性设计非常关键。 ?昆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可参考现行罔家标准

《棍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)) GB/ T 504 76 和现行行业标准

《公路工程i昆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 >> J TG/丁'B 07 一 0 1 、 《铁路

?昆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>> Tß ] 0005 的有关规定 。 钢结构向

身防腐能力很弱，一般采用表面防腐涂装防腐，其设计可按照现

行行业标准《公路桥梁钢结构防腐涂装技术条件 >> JT / T 722 、

《铁路钢桥保护涂装及涂料供货技术条件 )) TB/ T 1 527 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 另外， 为了便于桥梁检查与维护，在桥梁设计中要充分

考虑结构的可接近性、可检查性、可养护性和可维修性。

6. 1. J4 斜交桥梁由于粱体两侧挠度差异 . 将会影响列车的运行

安全和旅客'乘坐的舒适度，故一般不设置斜梁。 斜交不可避免

时， 应做成与桥轴线小于 60
0

的斜交 。 J'H 于同样的原因 . 为避免

代后轨枕一头支于桥台另一头支于路基会造成不均匀沉降影响行

屯的平稳性，规定斜交桥后边线宜做成与线路中线垂直。

6.2 上部结构

6.2.1 道路与轨道交通分层设置可避免相互十扰，便于运营管

理，有利于保证运营安全，在道路线~设计允许时，盲:优先采用

分层设置方案 。 如必须采用共梁单层布置 ， 轨道交通宜布置在横

断面的中间， 原因是 : ①避免主梁扭转和挑臂变形)(.J 列车运行的

不利影响; ②便于轨道交通设备和设施布置 ， 有利于日 常轨道设

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。

6.2.2 跤接版梁一般采用简支结构，施丁，快速方便 ， 造价低，

早期应用较多。 较接板梁结构刚度小、整体性差，行车条件差 ，

佼缝在荷载反复作用下容易破坏，病害较多 。

6.2.3 与钢梁相比，混凝土梁、组合梁造价较低，通过预制施

工也可实现较快的施工速度 。 钢梁 自重轻，跨越能力大，但造价

高，道路沥青铺装要求高， 列车过桥时 l噪声大。因此，对中小跨

径梁式桥，优先采用棍凝土梁或组合梁。

6.2.4 弯扭榈合效应是 l曲线梁桥力学性质的最大特点，因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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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线梁桥在选择结构形式及横断面截面形状时，必须考虑具有足

够的抗扭刚度 。

对于 rnl线桥梁，特别是独柱支承的曲线梁桥，在温度变化、

Li5i:缩、徐变 、预加力、制动力 、 离心力等情况作用下， 其平面变

形与曲线梁桥的曲率半径、墩柱的抗惟同IJ度 、支承体系的约束情

况及支座的剪切刚度密切]相关， 在设计中应采用满足梁体受力和

变j~要求的合理支承形式 . 并在墩顶设置防止梁体外移、倾覆的

限位构造等。

梁的抗倾~U计算，在现行行业标准 《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

范 )) JTG 064 巾已有规定，可作参考。

6.3 下部结构

6.3.1 本条规定是为防止同一基础中采用直径、 材料或长度相

差过大的桩可能导致基础不均匀沉降。

6.3.3 、 6.3.4 支座的使)-I-J寿命通常小于桥梁设计使用年限 。 从

耐久性的角度，支座一般被视为可更换构件，因此在结构设计中

应考虑为支座更换预留良好的条件 。

从结构耐久性的角度要求桥梁结构的各部位均应保持良好的

卅水、 迦以条件 ， 减小结构腐蚀。

6.4 附属结构

6.4.3 相对板式橡胶支座，盆式橡胶支鹿和1钢支座使用寿命长，

限位效果好 . 有利于保持轨道线路的稳定性， y现小维修王作量 ，

宜优先采用 。 板式橡胶支座使用寿命较短，且梁体易移位 ， 需另

设限位措施 ， 因此不推荐采用 。

合建桥梁应优先通过结构措施来减小不均匀沉降，在不均匀

沉!每对|以控制或控制措施费用过高时，方可 考虑采用可调高

支座。

6.4.5 轨道交通系统中杂散电流(迷流)的存在不可避免。 杂

散电流对金属结构和设备有较大的腐蚀作用，设计中应考虑杂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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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流腐蚀防护的内容，包括主动防护和被动防护等措施 。

6.4.6 桥梁基础11沉降引起的线形变化对列车运行和超静定结构

受力有较大的影响 。 应在桥墩合适位置埋设沉降观测点，以便桥

梁施工期间每个施工步骤的观测和桥梁运营期的定期观测 。 无昨

轨道对沉降要求较严，铺设无昨轨道的桥梁沉降观测要求向无昨

轨道铺设要求确定 。

6.4.9 桥面防排水要求参考了行业标准 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》

CJJ 1 1 -20 11 的相关规定 。 道路交通与轨道交通两个路面系统高

程通常不一致，且有栏杆分隔，为保证排水畅通，方便养护，避

免相互影响，两者宜分别设置排水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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